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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

源

到

步

故
亟
堂
司
法
警
察
兩
當
局
。
迅
予
澈
底
查
究
。
弗
容
種
族
異
視
•
如
黃
君 

確
爲
自
盡
。
則
究
釋
其
自
盡
之
理
由
。
如
黃
君
確
被
人
謀
殺
。
務
須
晒
緝
兇
手
 

。
依
律
處
决
•
信
如
是
也
-
不
特
稍
慰
市
民
率
僑
之
心
。
亦
庶
幾
保
存
溫
市
警
 

政
聲
譽
于
不
替
。

夫
以
坎
國
警
探
之
精
衆
•
信
站
之
羅
布
•
加
之 

據
黃
君
同
伴
黃
韶
口
供
 

・
似
有
線
索
可
尋
■
偷
能
細
慮
密
偵
。
不
難
水
落
石
出
■
吾
人
將
於
是
案
深
期

之
。

△

重

河

聞

•

何
閣
將
發
表

• 

國

民

黨

方

讓

步

限

度

 

合
衆
社
上
海
電
，
日
昨
上
海
可
靠
消
息
"
稱
何
應
欽
及
其
內
閣
不
久
將
發
表
。 

國
方
存
和
會
上
。
究
將
作
至
何
等
最
大
限
度
之
讓
步
■
對
於
毛
澤
東
八
項
條
 

件
。
究
將
接
受
至
如
何
程
度
，

A
第
壹
最
重
要
條
件
。
卽
懲
處
戰
犯
一
點
。
傳
國
方
將
要
求
共
方
在
不
報
復
之
 

精
神
下
。
予
以
放
棄
。
代
替
的
•
國
方
將
同

it
使
所
有
載
犯
。
退
出
政
治
及 

放
棄
權
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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祈 

紅
棗
烏
棗7

鮮
白
菓 

鮮
栗
菓 

沙
河
粉

新
栗
干 

新
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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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藕
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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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
便

僑

胞

 

一 

發

單

採

辦

 

一

▲
將
殻
共
方
要
一 

議
敷
點
•
國. 

A
但
共
方
要
求
一

府
。
土
境
改
革
，
召
開
新
政
治
協
商
會

。

然
準
備
接
受
。

賣
國
條
約
 
一 
點 

國
方
代
衰
將
提
出
， 
認
爲
該
條
約
不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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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
鄱

朗

度

警

探

非

法

騷

擾

 

孤

風

 

華

區

說

到

黃

榮

沾

失

踪

奇

案

 

前
月
都
朗
度
硬
生
警
探
非
法
騷
擾
莘
區
事
件
「經
見
各
報
」同
僑
鼓
噪
。
喧 

騰
一
時
。
業
經
社
團
僑
領
・
聯
函
市
廳
嚴
重
抗
議
。
旋
接
市
長
覆
函
道
歉
•
僅 

一 
翩
「再
不
容
有
同
樣
事
件
發
生
」等
語
。
乃
以
不
了
了
之
•
算
完
成
了
一 
段
官
塲

- 
文
章
。本

來
加
拿
大
國
家
•
在
法
律
上
一 
切
平
等
•
(
除
憲
法
特
別
規
定
。
或
一 

制
單
行
法
"
或
互
訂
條
約
等
外
)
原
無
種
族
之
歧
視
•
(
據
警
律
解
釋
，
凡
警 

卦
未
有
經
偵
查
手
續
•
未
持
有
搜
查

SI
而
擅
入
民
宅
者
。
要
受
刑
律
處
分
。
或 

降
職
•
或
撤
職
•
或
監
罰
。
視
其
犯
罪
之
輕
重
而
判
大
小
。
此
次
警
探
渣
文
違 

律
•
幷
未
聞
有
相
當
懲
戒
)

。
但
以
不
肖
者
操
其
權
。
則
有
上
下
其
手
任
越
規

芝
弊
.

至
於
愚
弱
如
我
國
•
無
政
府
實

如
我
僑
民
。
更
易
遭
受
特
別
虐
待

。
中
華
兩
字
•
數
年
前
西
報
常
有
稱
爲
四
强
之
一
•
或
五
强
之
一
。.
迨
至
抗
戰 

勝
利
後
內
治
不
修
一
內
爭
益
烈
•
攪
到
人
不
成
人
・
國
不
成
國
•
亂
七
八
糟
■ 

國
權
更
宜
落
中
丈
•
中
華
民Si

之
名
義
♦
在
外
人
觀
之
。
乃
在
可
有
可
無
之
間 

矣
。

最
近
市
地
廠
(
華
僑
通
名
)
洗
衣
店
店
主
華
僑
黃
榮
沾
失
踪
奇
案
。
根
據 

連
日
新
聞
報
導
。
似
有
被
人
謀
殺
之
可
疑
。
迭
經
中
虞
總
領
事
館
及
中
凍
會
館
 

。
函
催
司
法
警
廳
兩
方
加
緊
查
究
。
而
黃
君
親
屬
光
韶
君
・
且
求
會
館
代
辦
懸 

紅
二
百
元
找
尋
屍
首
之
舉
。
卽
毆
打
黃
君
之
兩
西
惡
少
•
業
被
拘
控
云
云
■ 

司
凌
警
廳
・
似
已
復
允
加
緊
辨
理
•
但
惟
日
已
久
。
尙
無
端
倪
一
吾
僑
對

此
•
極
感
不
安
 

倘
敷
衍
塞
責
長

。
則
尊
僑
人
人
自
危
•
時
有
戒
心
。
居
處
行
動
。

能
自
由
"
而
生
命
財
產
•
將
有
失
其
保
障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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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 
一域多利一

嘗
全價底物美 

交易公中 
發行零活 

一 律歡迎
至

祖

國

矗

在
駐
防
廣
南
附
近
整
編
補
充
之
新A 

十
二
軍
♦
干
訓
練
配
篇
完
全
之
後
・ 

卽
調
駐
潮
汕 
一 
帶
。
閩
粤
邊
區
淸
剿 

總
指
揮
一 
職
•
則
由
新
六
十
二
軍
軍 

長
張
光
瓊
接
任
。
喻
英
如
則
僅
任
國 

軍
新
編
卅
二
師
師
長
。

籬

倡

組

人

民

救

國

同

盟

 

廣
州
電
•
張
羣
抵
穗
數
日
後
•
昨
十
九 

日
乘
機
痰
川
■
其
在
庾
州
倡
導
組
織
 

「人
民
敕
國
同
盟
」
。
拉
扱
民
靑
兩
黨
 

及
若
干
城
方
軍
人
参
加
。
自
爲
盟
長 

嚮
謂
。
葉
靑
與
李
璜
均
撰
有
小
册
子
 

。
其
內
容
要
点0
分
析
南
京
政
府
之 

所
以
失
敗
，
幷
說
明
中
共
在
陝
北
之 

政
策
。
結
論
謂
南
京
政
府
♦
沒
有
希 

望
，
但
中
共
之
前
途
，
也
不
是
中
國 

人
民
之
前
途
。
故
號
召
西
南
人
士
支
 

持
鼓
項
組
織
•
與
中
共
週
旋
到
底
。 

張
羣
此
次
來
穂
。
與
此
事
極
有
關
係
 

餞
項
組
織
。
以
西
南
諸
省
爲
根
據
， 

以
四
川
爲
中
心
地
・

鳴

 

謝

敢
者
。
弟
等
倦
遊
歸
國
。
荷
蒙
暗
市
黨
 

穩
寧
。
各
手
足
兄
弟
。
親
朋
戚
友
。
與 

雲
埠
林
禮
舉
先
生
。
瑞
英
昌
列
位
。
雲 

埠
民
治
黨
。
達
權
社
暨
各
同
志
各
親
友
 

■
或
茶
會
歓
送
，
或
殽
筵
祖
餞
。
或
贈 

以
珍
品
。
惠
我
多
儀
。
壯
我
行
色
・
隆 

情
高
詛
-
感
德
銘
心
。
茲
以
匆
匆
就
道
 

。
不
克
一一
登
堂
拜
别
。
特
登
數
言
" 

以
鳴
謝
幅
。
並
祝

各
位
康
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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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
會

定

於

四

月

十

日

(
星

期

日

)

午

后

一

 
時

舉

 

宀 
第

九

週

年

紀

念

典

禮

並

治

潔

茗

同

日

午

后

五

湾 
半

在

新

淳

僑

酒

樓

公

識

屆

時

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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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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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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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和
平
代
表
解
决
•
要
求
將
該
件
提 

交
未
來
之
新
政
府
•
由
其
確
定
中
國 

外
交
咯
鰻

▲
對
於
沒
收
官
僚
資
奉
一
條
。
國
方
將 

一 

要
求
祗
能
徵
用
一
而
不
可
沒
收
。 

•

宋

子

文

往

溪

口

謁

蔣

 

美
聯
社
香
港
盅
。
據
忤
八
日
報
吿
•
前 

任
行
政
院
長
宋
子
文
已
離
港
。
前
赴 

溪n
謁
蔣 

傳
宋
行
前
臂
與
孫
科
及
 

其
他
留
在
港
势
之
政
要
交
換
時
局
意
 

見
。

e
天

津

現

况

最

近

報

導

 

英
聯
枇
上
海
電

”奥
國
經
合
署
駐
天
津
 

代
表
伊
威
抵
滬 

稱
中
共
佔
府
大
城 

•
中
共
雖
努
力
使
工
商
族
復
常
態
。 

但
失
業
仍
有
增
加
•
貿
易
已
陷
停
頓
 

■ 
伊
威
稱
共
方
不
知
如
何
管
理
大
城
 

，
。

0.
已
公
開
承
認
•
由
于
天
津
仰
賴
 

進
出
口
。
而
現
正
停
航
，
故
碼
頭
工 

人
多
已
失
業
。

色
現
天
津
拾
大
紗
廠
•
均
用
中
國
棉
花
 

紡
紗
•
天
津
粮
食
極
多
。
但
仍
嫌
貴 

天
津
警
察
由
豊
萬
人
减
至
四
千
人
• 

但
市
面
秩
序
尙
好
•

▲
共
方
雖
般
進
出
口
連
鎖
制
•
但
缺
乏 

關
於
商
業 

金
融
及
航
業
之
知
識
♦ 

現
津
市
有
外
僑
叁
百
人
睛
求
離
境
。 

共
方
因
外
國
尙
未
承
認
中
共
政
權
。 

故
亦
不
承
認
外
國
領
事
之
地
位
。 

▲
現
天
津
所
有
街
道
名
稱
。
除
羅
斯
福 

路
外
。
均
改
成
中
文
名
。

▲
中
共
並
不
干
涉
天
津
各
教
堂
•
美
國 

新
聞
處
照
常
開
放
。
並
時
演
電
影
• 

共
方
人
員
亦
往
觀
看
•

▲
中
共
雖
敵
視
美
國
帝
國
主
義
，
但
稱 

兩
國
人
民
爲 
好
友
云
•

®
 東
粤
事 
一 
段
落

喩

英

奇

將

調

任

他

職

 

廣
州
電0
自
喻
英
奇
叛
變
之
消
息
傳
出
 

後
• 
雖
經
官
方
否
能
。
但
亦
有
蛛
絲
 

馬
跡
可
尋
。

▲
頃
據
親
近
余
漢
謀
者
稱
。
余
對
喩
。 

雖
極
信
任
•
但
經
過
此
次
倒
喻
份
子
 

之
宣
傳
攻
勢
之
後
■
爲
謀
和
緩
潮
汕
 

士
紳
及
國
民
黨
陳
述
經
林
作
民
一 
派 

對
喻
之一

向
反
感
•
可
能
犧
牲
喩
現
 

時
之
地
位
。
以
換
取
相
安
。

雷
又
径
日
昨
消
息
。
余
漢
謀
决
定
將
現
 
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■88511801■58*

8.

1
9
1
^
^
^
^
，̂̂
^
^

-8jj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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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

本

報

價

目

表

 

(
零
活
每
份
六
仙
)

△
毎
冃 

雲
域
派
到 
一
元
二
五 

本
埠
郵
寄
一
元
五
毫
 

加
屬
美
墨
一 
元 
四
五 

中
国
各
國
 
一
元
五 8

△
毎
季 

三
元 
七
五 

四
元 
五
毫 

四
元
零
五 

四
元 
五
毫

△
半
和 

七
元
五
毫 

九

兄

 

七
元 
九
五 

九 

元

△
全
年 

S
十
五
元 

壹
十
八
元 

十
五
元
六 

壹
十
八
五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閱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，
~ 

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呈
• 

- 

司
理
部
啟
一

本
處
接
車
行
李
賞
物
運 
- 

輸
快
捷
妥
當
慣
錢
俱
照
 

市
例
並
有
棧
房
代
貯
行
 

李
禮
拜
與
休
假
日
照
常
 

服
務
但
須
預
早
通
知
僑
 

施
賜
顧
無
任
歡
迎
 

砂

煤

炭

發

售

飯
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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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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